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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常州市中小企业集合债券总募集说明书

声明及提示

一、发行人董事会声明

发行人董事会已批准本期债券总（分）募集说明书，发行人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发行人的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声明

发行人的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期债券总（分）募集说明书中财务报告

真实、完整。

三、主承销商勤勉尽责声明

主承销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已对本期债券总（分）募集说明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了充

分核查。

四、投资提示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期债券总（分）募集说明书及其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并进行

独立投资判断。 主管部门对本期债券发行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债券风险作出实质性判断。

凡认购、受让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本期债券总（分）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各项权

利义务的约定。

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投资者自行负责。

五、其他重大事项或风险提示

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外，发行人未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本期债券总（分）募集说明书中

列明的信息和对本期债券总（分）募集说明书作任何说明。

投资者若对本期债券总（分）募集说明书存在任何疑问，请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

他专业顾问。

六、本期债券基本要素

（一）债券名称：

２０１１

年常州市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简称“

１１

常州中小债”）。

（二）发行总额：人民币

５．０８

亿元。

（三）债券期限：

３

年。

（四）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５．０３％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该利率根

据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

０．４０％

制定，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

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

）上公布的

１

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即

４．６３％

（四舍五入保留两

位小数）。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五）投资人定向转让选择权：本期债券投资人享有

５

次全部或部分转让本期债券给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的权利，行权的频率为从本期债券的首个起息日起每半年一次，转让净价为本期债券面值。 欲行使定向转让

选择权的投资人须在投资人定向转让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在投资人定向转让日内向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

施转让。

（六）投资人定向转让登记期：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共设置

５

个投资人定向转让登记期，分别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前第

８

个工作日起的

２

个工作日。

（七）投资人定向转让日：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共设置

５

个投资人定向转让日，分别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

作日）。

（八）还本付息方式：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款项自

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九）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公开发行，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托管记载。

（十）发行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

（十一）发行期限：

４

个工作日，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止。

（十二）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ＡＡ＋

，发行人的长期主体信用

级别见下表：

债券发行人 长期主体信用级别

１

常州天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Ａ

２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Ａ

３

江苏河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Ａ－

４

常州华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Ａ－

５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

ＢＢＢ

６

常州华科树脂有限公司

ＢＢＢ

７

常州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

ＢＢＢ－

８

常州佳讯光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ＢＢＢ－

９

江苏朗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ＢＢ＋

１０

常州市新东方电缆有限公司

ＢＢＢ

（十三）债券担保：本期债券由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四）流动性支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为债券募集资金的监管银行，并为发行人提供

流动性支持。 发行人如果出现流动资金不足时，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将根据发行人申请，按照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规定进行评审，评审合格后，对其提供信贷支持，以满足发行人流动资金需求。 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信贷支持不属于担保和变相担保的范畴。

（十五）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监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释 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联合发行人

／

发行人：指常州天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等

１０

家企业。

本期债券：指总额为人民币

５．０８

亿元的

２０１１

年常州市中小企业集合债券。

本次发行：指本期债券的发行。

总募集说明书：指联合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本期债券发行而制作的《

２０１１

年常州市中小企业集合

债券总募集说明书》。

分募集说明书：指各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本期债券发行而制作的《

２０１１

年常州市中小企业集合债

券分募集说明书》。

主承销商：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指由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副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团队。

余额包销：指承销团成员按照承销团协议所规定的承销义务销售本期债券，并承担相应的发行风险，即在

规定的发行期限内将各自未售出的本期债券全部自行购入。

计息年度：指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一个起息日起至下一个起息日的前一个自然日止。

付息款项：指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用于支付本期债券每个计息期间利息的款项。

担保人：指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函：指担保人以书面方式为本期债券出具的债券偿付保函。

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监管人：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国家发改委：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工作日：指北京市的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不包括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元：指人民币元。

第一条 债券发行依据

本期债券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

２０１１

］

２６７

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

第二条 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牵头人：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所：常州市龙城大道

１２８０

号市行政中心

１

号楼

Ｂ

座

联系人：邵宏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９－８５６８１０８８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５６８１０８６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０２２

二、联合发行人

（一）常州天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尚德路

２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文鸽

联系人：庄晓春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５９６７１００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５９６７１００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０３２

（二）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木梳路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余荣汉

联系人：刘小玲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６９８６３９９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６９７２６１９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０１５

（三）江苏河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１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张利平

联系人：姜海燕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５１０７１５８－８１１１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５１２６６７５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０２２

（四）常州华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金坛市经济开发区东康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徐俊伟

联系人：李国虎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２６２３８５０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２６２０６６２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２００

（五）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法定代表人：解桂福

联系人：马伯安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５３５６５１６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５２１０１４５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１２７

（六）常州华科树脂有限公司

住所：武进区遥观镇留道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沈萍

联系人：钱永嘉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８７０８７７１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８７０１７７１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１０２

（七）常州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新北区春江镇圩塘江边化工西区

法定代表人：方伯君

联系人：方芸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９８５９００１

传真：

０５１９－９８８５９０１０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０３３

（八）常州佳讯光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镜湖路

８

号

法定代表人：吕全亚

联系人：高峰、王星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５９２９１８７

、

８５９２９１６１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５９２９１８７

、

８５９２９１６６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０２２

（九）江苏朗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香樟路

５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周筠芬

联系人：沈丰生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３９００３６９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３２９０３８３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０２２

（十）常州市新东方电缆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戚墅堰经济开发区东方东路

１３０

号

法定代表人：姚建坤

联系人：王琼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８４１０５５８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８４１０１８９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０２５

三、承销团

（一）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伍敏、陈绍山、吴斌、罗丽娜、李静雯、何燕飞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５６

号方圆大厦

２３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８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０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４

（二）副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９９

号标力大厦

法定代表人：兰荣

联系人：黄奕林、汤国辉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２１

楼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８８３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９００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３５

（三）分销商：

１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陈玫颖、史超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兴盛街

６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５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２５２４２

、

６６２１１５５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２５２５３

、

６６０２５２４１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４０

２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人：朱亮

联系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固定收益总部

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７０３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５０２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１５

四、担保人：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２３

、

２５

、

２７

、

２９

号

法定代表人：姜忠泽

联系人：陈耀庭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８１２９３１１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８１２９００９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００３

五、托管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３

号通泰大厦

Ｂ

座

５

层

法定代表人：刘成相

联系人：张惠凤、李杨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０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１７０７３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６１８７５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六、信用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三楼

法定代表人：刘思源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３

号平安大厦

１００６

室

联系人：熊小聪、邓陈平、张苗、王洋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１６００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１２００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４０

七、发行人律师：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

住所：常州市太湖东路

９

号

５

楼

负责人：陆刚

联系人：陆刚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５６０７６７３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６６００６７７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０２２

八、审计机构

（一）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无锡市新区开发区旺庄路生活区

法定代表人：张彩斌

联系地址：常州晋陵中路

５１７

号贏通大厦十楼

联系人：戴伟忠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６６２２４４８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６６０５８９３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００３

（二）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云南路

３１－１

号苏建大厦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詹从才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晋陵中路

３５４

号长兴大厦

６

楼

联系人：徐良民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６６３１３２０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６６０６０１８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００３

第三条 发行概要

一、牵头人：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本期债券的牵头人，在债券的发行、信息披露和兑付工作中，负

责统一组织和统一协调，并督促各发债主体按时足额还本付息。

二、联合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常州市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发行人一览表

序号 债券发行人 发债金额

（

万元

）

１

常州天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１２

，

７００

２

常州市建筑科学院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３

江苏河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４

常州华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５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６

常州华科树脂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７

常州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

３

，

６００

８

常州佳讯光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９

江苏朗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０

常州市新东方电缆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合 计

５０

，

８００

三、发行模式：本期债券由联合发行人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集合发行、分别负债、统一担保、统一组

织、市场运作”的模式联合发行。

四、债券名称：

２０１１

年常州市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简称“

１１

常州中小债”）。

五、发行总额：人民币

５．０８

亿元。

六、债券期限：

３

年。

七、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５．０３％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该利率根

据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

０．４０％

制定，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

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

）上公布的

１

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即

４．６３％

（四舍五入保留两

位小数）。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八、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平价发行，以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认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

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九、投资人定向转让选择权：本期债券投资人享有

５

次全部或部分转让本期债券给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的权利，行权的频率为从本期债券的首个起息日起每半年一次，转让净价为本期债券面值。 欲行使定向转让选

择权的投资人须在投资人定向转让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在投资人定向转让日内向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施

转让。

十、投资人定向转让登记期：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共设置

５

个投资人定向转让登记期，分别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前第

８

个工作日起的

２

个工作日。

十一、投资人定向转让日：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共设置

５

个投资人定向转让日，分别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

作日）。

十二、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立的一级托管账户托

管记载。

十三、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公开发行，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托管记载。

十四、发行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

十五、发行期限：

４

个工作日，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止。

十六、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一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十七、起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３

月

１５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十八、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止。

十九、还本付息方式：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款项自

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二十、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每年的

９

月

１５

日和

３

月

１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

工作日）。

二十一、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工作日）。

二十二、本息兑付方式：通过债券托管机构办理。

二十三、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二十四、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

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五、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ＡＡ＋

，发行人的长期主体信用

级别见下表：

债券发行人 长期主体信用级别

１

常州天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Ａ

２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Ａ

３

江苏河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Ａ－

４

常州华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Ａ－

５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

ＢＢＢ

６

常州华科树脂有限公司

ＢＢＢ

７

常州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

ＢＢＢ－

８

常州佳讯光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ＢＢＢ－

９

江苏朗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ＢＢ＋

１０

常州市新东方电缆有限公司

ＢＢＢ

二十六、债券担保：本期债券由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十七、上市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一个月内，发行人将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交易流通申请，经批准

后安排本期债券在合法的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流通。

二十八、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获利息收入应缴纳的所得税由投资者

承担。

二十九、流动性支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为债券募集资金的监管银行，并为发行人提供

流动性支持。 发行人如果出现流动资金不足时，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将根据发行人的申请，按

照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规定进行评审，评审合格后，对其提供信贷支持，以满足发行人流动资金需求。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信贷支持不属于担保和变相担保的范畴。

三十、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监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第四条 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分销商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和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成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第五条 认购与托管

一、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公开发行。

二、境内法人凭加盖其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

认购本期债券；境内非法人机构凭加盖其公章的有效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本期债券。

如法律法规对本条所述另有规定，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期债券由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托管记载，具体手续按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的《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登

记和托管业务规则》的要求办理。 该规则可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阅或在本期债券承销

商发行网点索取。

四、投资者办理认购手续时，不需缴纳任何附加费用；在办理登记和托管手续时，须遵循债券托管机构的

有关规定。

五、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投资者可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进行债券的转让和质押。

第六条 债券发行网点

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公开发

行。 具体发行网点见附表一。

第七条 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下同）被视为作出以下承诺：

一、接受本期债券总（分）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

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三、本期债券的担保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

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四、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一个月内，发行人将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交易流通申请，经批准后安排本期债券

在合法的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流通，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排；

五、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限内，若发行人将其在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转让给新债务人，则在下列各项条件

全部满足的前提下，投资者在此不可撤销地事先同意并接受该等债务转让：

（一）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如已上市）或交易流通（如已交易流通）的审批部门同意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

转让；

（二）就新债务人承继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有资格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出具不次于原债券信用级别的

评级报告；

（三）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取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后正式签署债务转让协议，新债务人承诺将按照本期债券

原定条款和条件履行债务；

（四）担保人同意债务转让，并承诺将按照《担保函》原定条款和条件履行担保义务；或者新债务人取得经

主管部门认可的由新担保人出具的与原担保函条件相当的担保函；

（五）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按照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就债务转让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第八条 债券本息兑付及投资人定向转让实施办法

一、利息的支付

（一）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半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每年的

９

月

１５

日和

３

月

１５

日（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付息工作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

作日）。

（二）未上市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债券托管人办理；已上市或交易流通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

关机构办理。 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有关主管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

告中加以说明。

二、本金的兑付

（一）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工作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二）未上市债券本金的兑付由债券托管人办理；上市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本

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有关主管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三、投资人定向转让实施办法

（一）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应在投资人定向转让登记期首日

５

个工作日前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本期债券定向转让公告。

（二）投资人在投资人定向转让登记期内按定向转让公告的内容进行登记。

（三）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投资人定向转让日内与完成定向转让登记的投资人完成转让。

（四）本期债券定向转让净价为本期债券面值，转让债券面额应当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五）选择定向转让的投资人须在规定的投资人定向转让登记期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登记手续视为投

资人放弃定向转让，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六）投资人完成登记手续后，登记申请不可撤销。

第九条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常州天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尚德路

２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文鸽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齿轮、齿轮箱及相关传动装置、通用成套机械、数控机床、船舶辅机设备的设计、制造及加

工；销售自产产品。

常州天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重工”）座落于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始创于

２００２

年，

是专业从事高精度硬齿面重载及高速齿轮、齿轮传动装置设计与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营齿轮、齿轮箱

及相关传动装置、通用成套机械、数控机床、船舶辅机设备的设计、制造及加工。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５７

，

６３４．０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５

，

８６７．１１

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

权益）合计

３１

，

７６６．９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

，

６６７．５６

万元，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８

，

７７６．７８

万

元。

二、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木梳路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余荣汉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基桩工程检测；工程测量。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科院”）是江苏省较早从事建设综合技术服务的科研院所

之一，自

１９７８

年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业务以来，依托强大的人才、技术优势，逐渐发展成为以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与鉴定为主，涵盖建筑物附加增值体系技术服务，建筑物改建、扩建及使用寿命鉴定技术服务，建设技术咨

询与培训，建设工程设计与咨询服务、工程勘察等众多建设技术领域的综合技术服务提供商。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７

，

４９４．５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４

，

７１１．３７

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

益）合计

１２

，

７８３．１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５

，

７５３．４９

万元，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２

，

８５０．３２

万元。

三、江苏河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１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张利平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新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区域中央空调工程、区域集中供热工程、水源热泵工

程、光热（电）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工业余热回收及发电工程设计、施工；太阳能集热器、热力保温管、系统

集成模块的制造、销售；热能站的运行维护、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江苏河海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海新能源”）始创于

２０００

年，是一家依托高科技优势的大型新能源

利用与节能高科技公司。 河海新能源致力于新能源技术开发和节能产品应用事业，是江苏省太阳能供热地方

标准主编单位，国家建筑小区供热月节能标准副主编单位，先后参加了多项国家“

８６３

计划”、“星火计划”、“江苏

省太阳能专项科技攻关”等重大课题攻关研发，拥有数十项专利技术成果。 首家提出了工程型太阳能的概念及

相关的理论体系，编撰了工程型太阳能的理论专著及相关标准图集。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７

，

０６４．４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６

，

３５４．０１

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

益）合计

１０

，

７１０．４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４

，

３１３．４８

万元，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３

，

０４３．４１

万元。

四、常州华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金坛市经济开发区东康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徐俊伟

注册资本：

４

，

５４０．７５３５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制造（

２－

甲基

－３－

羟基二苯胺、

４－

氯二苯酮、紫外线吸收剂、光引发剂及二苯甲酮、

涂料添加剂、太阳能硅片切削液）；切削砂浆回收；锅炉节水节能设备的制造。

常州华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钛化学”）始创于

１９９７

年，是光固化原材料、橡塑防老化助剂、功

能性涂料助剂领域的知名企业。 华钛化学在光引发剂、紫外线吸收剂等核心业务领域位于国内龙头地位，在全

球范围具有重要影响力。

华钛化学

２００８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现有省级高新技术产品

２４

项，国家重点新产品

２

项，已申请

国家发明专利

８

项。

华钛化学

２００４

年已建有常州市工程技术中心，目前正在筹建江苏省辐射固化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６

年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批准设立江苏省功能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８

年获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及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成立常州华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４

，

９７４．９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３

，

３４３．１４

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

权益） 合计

１１

，

２９３．５９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８

，

７４４．８０

万元， 净利润 （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１

，

８９３．０３

万元。

五、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玉龙北路

５０１

号

法定代表人：解桂福

注册资本：

３

，

１８５．６５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不饱和聚酯树脂的制造。

一般经营项目：经营本公司和本公司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公司和成员企业

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公司的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玻璃纤维，玻璃纤维制品，玻璃钢制品，脲醛树脂、聚醋酸乙烯乳液、土工格栅制造；技术培训及咨

询服务；厂区内公共设施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成员企业的污水处理及服务。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集团”）前身为建材二五三厂，成立于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

１

日，为国家建工部

部属企业。 天马集团是我国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的“创始人”，目前是以玻璃纤维及增强基材为主体的深加工企

业，在新材料行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产品多次荣获国家级及省级奖项。 公司产品门类齐全，品种之多属行业

之首，产品行销海内外市场，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８３

，

９９８．５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７

，

２１２．２４

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

权益）合计

３３

，

６９６．２２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８

，

２４６．９１

万元，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８０５．９５

万元。

六、常州华科树脂有限公司

住所：武进区遥观镇留道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沈萍

注册资本：

４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不饱和聚酯树脂制造。

一般经营项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

常州华科树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科树脂”）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由一批在中国不饱和聚酯树脂行业内有

多年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创办而成，在技术、生产、销售和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成立以来一直以较快

的速度发展。 华科树脂拥有完善的科研设施和检测设备，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并和国内外大专院校和行业专

家建立了广泛的研究开发合作关系。 通过近十年的努力，公司已经在我国的不饱和聚酯树脂和涂料行业树立

了较好的声誉，在我国不饱和聚酯树脂市场上占有了一部分中高端市场。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９

，

６２８．５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３

，

４６３．４５

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

益）合计

６

，

１６５．１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

，

３４５．１６

万元，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１

，

４８１．６２

万

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２

，

９５９．２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５

，

４０２．１５

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

益）合计

７

，

５５７．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４

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６

，

１９６．１８

万元，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３９１．９９

万

元。

七、常州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新北区春江镇圩塘江边化工西区

法定代表人：方伯君

注册资本：

２２７２．７２７２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

２

，

４

―二氯苯氧乙酸及其系列产品（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常州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丰化工”）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是一家集产品研发、原药合成、制剂加

工和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制造商，拥有自营进出口权，是国家定点农药生产企业。

永泰丰化工自成立以来在市场开拓、新品研发、生产制造、品质管理等各方面均取得了快速发展，并构筑

了专业的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管理体系。永泰丰化工已先后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

２００４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ＧＢ／Ｔ２８００１

—

２００１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１

，

３１５．７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２

，

８３５．８６

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

权益）合计

８

，

４７９．８４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

，

９４３．７１

万元，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６８３．１７

万

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７

，

７２６．９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８

，

５１１．２８

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

益）合计

９

，

２１５．６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４

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８

，

０９９．９３

万元，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７３５．８０

万

元。

八、常州佳讯光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镜湖路

８

号

法定代表人：吕全亚

注册资本：

６

，

５６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光伏组件和光伏逆变器的制造，光伏电站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二极管的制造、加工；五

金、家用电器、灯具配件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

常州佳讯光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讯光电”）始创于

１９９４

年，是专业生产各类二极管及其他半

导体器件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公司拥有发明专利

１３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３４

项，并长期与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合肥工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保持紧密合作关系，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技术支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８

，

６４６．９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３

，

５６０．５８

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

权益）合计

５

，

０８６．３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５

，

０９１．４２

万元，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３７５．１９

万

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７

，

１１５．８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９

，

１６８．４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

益）合计

７

，

９４７．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４

月份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７

，

５５３．２５

万元，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３５．５８

万元。

九、江苏朗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香樟路

５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周筠芬

注册资本：

７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三类

６８４５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的制造。

一般经营项目：人工替代器官技术的开发、研究及转让服务；电子仪器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江苏朗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生生命”）始创于

２００４

年，以三类

６８４５

体外循环和血液处理设备

作为经营重点。 公司设定了以下两个血液净化产业方面的发展目标，即一是规模化、系列化、优质血液产品的

生产及销售；二是构建操作规范、环境良好、服务优质的血液净化网络。 朗生生命已引进德国先进生产线进行

消化吸收创新，并自制生产线，建立膜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机电一体化研究中心，由点及面建立血液透析中心，

致力于使公司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血液净化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试验基地，并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血液透

析中心操作模式。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４

，

３７６．６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６

，

６８０．５７

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

权益）合计

７

，

６９６．０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７１９．６５

万元，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１８９．３７

万

元。

十、常州市新东方电缆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戚墅堰经济开发区东方东路

１３０

号

法定代表人：姚建坤

注册资本：

８２８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用于电力、电气装备、轨道交通和通信机站的电线电缆，电缆组件及附件，电缆盘具的

设计、生产和服务，销售自产产品。

常州市新东方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方电缆”）始创于

１９９９

年，新东方电缆是专业生产电线电缆的

中外合资企业，新东方电缆以电力电缆生产为基础，重点发展船用电缆、轨道交通线缆、核电缆、电器装备线、

大飞机线缆等特种线缆，力争成为国内领先的特种线缆供应商。 公司产品被京九铁路、东方明珠电视塔、宝钢

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采用，通过长期的使用，“神鸡”牌电线电缆取得了客户的信任，享有较高声誉。 公司现有

员工

３８２

人，拥有电线电缆生产用各类设备

２５０

多台（套），测量设备

１

，

０００

多台（件）。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８

，

１２７．１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７

，

９２５．１８

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

权益） 合计

１０

，

２０１．９４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５

，

７５７．２１

万元， 净利润 （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１

，

４４０．２０

万元。

第十条 发行人业务情况

２０１１

年常州市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发行人主营业务一览表

序号 债券发行人 主营业务状况

１

常州天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从事高精度硬齿面重载及高速齿轮

、

齿轮传动装置设计与制造

，

主营齿轮

、

齿轮箱及

相关传动装置

、

通用成套机械

、

数控机床

、

船舶辅机设备的设计

、

制造及加工

。

２

常州市建筑科学院有限公司

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与鉴定为主

，

涵盖建筑物附加增值体系技术服务

，

建筑物改建

、

扩建及使用寿命鉴定技术服务

，

建设技术咨询与培训

，

建设工程设计与咨询服务

、

工

程勘察等众多建设技术领域的综合技术服务

。

３

江苏河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能源技术开发和节能产品应用

。

４

常州华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光固化原材料

（

对应项目产品光引发剂

）、

橡塑防老化助剂

（

对应项目产品紫外线

吸收剂

）、

功能性涂料助剂

（

对应项目产品涂料助剂

）。

５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 以玻纤及增强基材为主体的深加工企业

，

生产玻璃纤维复合材料

。

６

常州华科树脂有限公司 生产不饱和聚酯树脂

。

７

常州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 从事植保产品的研发

、

原药合成

、

制剂加工和销售

。

８

常州佳讯光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各类二极管及其他半导体器件

。

９

江苏朗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从事三类

６８４５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的制造

。

１０

常州市新东方电缆有限公司

生产电线电缆

，

重点生产船用电缆

、

轨道交通线缆

、

核电缆

、

电器装备线

、

大飞机线缆

等特种线缆

。

第十一条 发行人财务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度

／

末

２００８

年度

／

末

２００７

年度

／

末

常州天山重工机械

有限公司

资产总计

５７

，

６３４．０１ ３９

，

７７３．６０ ２２

，

２３３．１２

负债合计

２５

，

８６７．１１ １５

，

７８３．４８ ７

，

２２９．２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

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

３１

，

７６６．９０ ２３

，

９９０．１２ １５

，

００３．８７

资产负债率

４４．８８％ ３９．６８％ ３２．５２％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２

，

９０８．５３ ２８

，

２４４．３０ １７

，

３９８．９７

利润总额

１０

，

０７０．０５ １０

，

３２３．３９ ７

，

４０４．７５

净利润

（

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

８

，

７７６．７８ ８

，

９８６．２５ ７

，

４１１．３３

常州市建筑科学院

有限公司

资产总计

１７

，

４９４．５４ １５

，

６３９．３６ １１

，

８１２．８１

负债合计

４

，

７１１．３７ ５

，

４４９．７２ ４

，

１３７．１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

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

１２

，

７８３．１７ １０

，

１８９．６４ ７

，

６７５．７０

资产负债率

２６．９３％ ３４．８５％ ３５．０２％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５

，

７５３．４９ １５

，

２６９．３９ １２

，

１６６．６１

利润总额

２

，

９３５．５１ ２

，

８１６．０３ ２

，

５７７．７６

净利润

（

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

２

，

８５０．３２ ２

，

７２０．７９ ２

，

４７４．３０

江苏河海新能源有

限公司

资产总计

１７

，

０６４．４０ １３

，

６２８．０６ １０

，

３５９．２５

负债合计

６

，

３５４．０１ ５

，

９６１．０８ ４

，

２５５．５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

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

１０

，

７１０．４０ ７

，

６６６．９８ ６

，

１０３．７３

资产负债率

３７．２４％ ４３．７４％ ４１．０８％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４

，

３１３．４８ ８

，

７２８．３７ １４

，

３０６．５１

利润总额

３

，

５５３．０９ １

，

８４５．３２ ２

，

７０９．５３

净利润

（

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

３

，

０４３．４１ １

，

５６３．２５ ２

，

２４４．２２

常州华钛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

资产总计

２４

，

９７４．９９ ２２

，

１４４．８５ ２２

，

９５１．１６

负债合计

１３

，

３４３．１４ １２

，

６５５．５３ １４

，

９２７．３４

股东权益合计

（

不含少数股

东权益

）

１１

，

２９３．５９ ９

，

１５１．０６ ８

，

０２３．８２

资产负债率

５３．４３％ ５７．１５％ ６５．０４％

营业收入

２８

，

７４４．８０ ２６

，

４７１．１８ ３０

，

２５９．４８

利润总额

２

，

２６２．７４ １

，

３０４．４２ ６５６．５１

净利润

（

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

１

，

８９３．０３ １

，

１２７．２４ ５６６．５７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

公司

资产总计

８３

，

９９８．５５ ８０

，

４８８．１２ ４３

，

８５３．９６

负债合计

４７

，

２１２．２４ ６３

，

３９３．５６ ２７

，

９５４．２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

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

３３

，

６９６．２２ １４

，

００７．７７ １２

，

７１２．３５

资产负债率

５６．２１％ ７８．７６％ ６３．７４％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８

，

２４６．９１ ４７

，

６１２．２８ ４６

，

６６５．２０

利润总额

１

，

２０２．８０ ２

，

０１２．１７ ２

，

２４７．０１

净利润

（

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

８０５．９５ １

，

５０５．１１ １

，

３２４．３８

常州华科树脂有限

公司

资产总计

９

，

６２８．５９ ６

，

５９６．２４ ６

，

８６６．９１

负债合计

３

，

４６３．４５ ２

，

１６２．７２ ３

，

１００．４８

所有者权益合计

（

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

６

，

１６５．１３ ４

，

４３３．５２ ３

，

７６６．４３

资产负债率

３５．９７％ ３２．７９％ ４５．１５％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

，

３４５．１６ １６

，

６５２．００ １６

，

５７０．７２

利润总额

１

，

９９５．２７ １

，

０２２．７６ ４８７．００

净利润

（

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

１

，

４８１．６２ ７６７．０８ ２９０．３１

常州永泰丰化工有

限公司

资产总计

２１

，

３１５．７１ １６

，

０３１．４０ １２

，

３３１．６３

负债合计

１２

，

８３５．８６ ８

，

２５５．０３ ７

，

２２９．８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

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

８

，

４７９．８４ ７

，

７７６．３７ ５

，

１０１．８０

资产负债率

６０．２２％ ５１．４９％ ５８．６３％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

，

９４３．７１ １６

，

７４８．９０ １８

，

０４１．３９

利润总额

９２３．０２ ９１３．１５ １

，

３５４．０７

净利润

（

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

６８３．１７ ６７０．４１ ８９３．０５

常州佳讯光电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资产总计

１８

，

６４６．９５ １０

，

１７７．６３ ７

，

００７．１３

负债合计

１３

，

５６０．５８ ７

，

５４４．３１ ６

，

３４１．９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

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

５

，

０８６．３６ ２

，

６３３．３２ ６６５．２１

资产负债率

７２．７２％ ７４．１３％ ９０．５１％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５

，

０９１．４２ １５

，

２７４．４７ １２

，

０４１．３１

利润总额

３５０．４２ ４６１．２２ ２１３．１３

净利润

（

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

３７５．１９ ４３６．１２ １４０．４３

江苏朗生生命科技

有限公司

资产总计

２４

，

３７６．６４ ２３

，

６０１．９０ １３

，

７３８．８０

负债合计

１６

，

６８０．５７ １６

，

０９５．１９ ６

，

７０５．５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

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

７

，

６９６．０７ ７

，

５０６．７０ ７

，

０３３．２８

资产负债率

６８．４３％ ６８．１９％ ４８．８１％

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７１９．６５ ９６１．３４ ５６８．５２

利润总额

１８９．８９ ７２２．０５ １３．２１

净利润

（

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

１８９．３７ ４７３．４２ ８．８５

常州市新东方电缆

有限公司

资产总计

２８

，

１２７．１２ １５

，

８７０．１５ ７

，

０８７．３４

负债合计

１７

，

９２５．１８ ５

，

６２２．３９ ３

，

３８２．１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

（

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

１０

，

２０１．９４ １０

，

２４７．７６ ３

，

７０５．２０

资产负债率

６３．７３％ ３５．４３％ ４７．７２％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５

，

７５７．２１ １８

，

７２２．９９ １４

，

５４３．５８

利润总额

１

，

３３０．５６ １

，

９００．３５ １

，

０３９．１１

净利润

（

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

１

，

４４０．２０ １

，

６６１．６０ １

，

０３９．１１

注：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常州华科树脂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５５７．１３

万元。

２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常州佳讯光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合计

７９４７．４５

万

元。

３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常州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合计

９

，

２１５．６４

万元。

联合发行人的详细财务数据见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的本期债券各发行人分募

集说明书和财务报告。

第十二条 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截至本期债券发行前，各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无已发行尚未兑付的企业（公司）债券、中期票据和短期融

资券。

第十三条 募集资金用途

一、发债项目概况

发行人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

额

（

万元

）

拟使用募集资金款

项金额

（

万元

）

发债

金额

（

万元

）

项目批文 项目进度

常州天山重工机械

有限公司

齿轮箱

、

偏航器制

造项目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００．００ １１，７００．００

常发改

［２００８］

５６２

号

建设中期

补充营运资金

１，０００．００

常州市建筑科学院

有限公司

新建

２０

万

ｔ ／ ａ

高性

能混凝土外加剂项

目

８，５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

常发改备

［２００９］

３５

号

建设初期

补充营运资金

５００．００

江苏河海新能源

有限公司

无锡

（

太湖

）

国际科

技园可再生能源区

域供冷热项目一期

项目

２１，４１３．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备案证号

：

３２０２１ ７０７１０００１

建设初期

常州华钛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

年产

８５００

吨专用化

学品项目

９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

常发改

［２００９］

８０

号

建设中期

常州天马集团

有限公司

年产

３

万吨无碱玻

璃纤维池窑拉丝生

产线项目

２９，６４０．３１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常发改备

［２００８］

２９

号

建设中期

常州华科树脂

有限公司

年产

８

万吨不饱和

树脂

、５

万吨高档醇

酸树脂

、２

万吨水性

金属防腐树脂及配

套产品项目

２９，７３２．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常发改备

［２００９］

２４

号

建设初期

常州永泰丰化工

有限公司

年产

５０００

吨

２

甲

４

氯

原药和

２０

吨氟蚁腙

原药及制剂项目

４，９００．００ ２，８８０．００ ２，８８０．００

常发改备

［２０１０］

２４

号

建设初期

补充营运资金

７２０．００

常州佳讯光电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光伏并网逆变器项

目

８，７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常发改备

［２０１０］

６

号

建设初期

江苏朗生生命科技

有限公司

血液透析器二期项

目

６，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常发改备

［２０１０］

１２

号

建设初期

常州市新东方电缆

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牵引传动

系统

、

控制系统用

环保特种线缆二期

项目

８，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常发改

［２０１０］

８７

号

建设初期

“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可再生能源区域供冷热项目一期工程”项目的实施主体是江苏华创新能源有限

公司，该公司是江苏河海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江苏河海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

５５％

；“高性能混凝土添

加剂技术开发与生产”项目的实施主体是江苏尼高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常州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常州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直接持股

９０％

，间接持股

１０％

；其余各项目的实施主体均为各发行

人。

二、发债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管理制度

本次发行的

５．０８

亿元企业债券，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存入募集资金使用专用账户，分别用于前款所述各项

目。

联合发行人已制定专门的管理制度规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偿还，同时与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约定银行在募集资金监管上的权利与义务，从内部自控和外

部监督两个层面出发，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

（一）联合发行人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１

、募集资金存放制度

联合发行人将实行募集资金的专用账户存储制度，对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实行集中存放，专户管理，专账

核算。

２

、募集资金使用制度

联合发行人将严格按照本期债券总（分）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投向和投资金额安排使用募集资金，实行专款

专用。 禁止对发行人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关联人占用募集资金。

３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将由发行人指定专门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核实。

（二）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监管协议

为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与本期债券总（分）募集说明书中陈述的用途一致，规避市场风险，保证债券持有

人的合法权利， 联合发行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监管协

议》，委托其对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进行监管。

第十四条 偿债保证措施

一、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由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投集团”）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常投集团是经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常政发【

２００２

】

２３

号）文件批准，

在整体接收常州市信托投资公司、常州市投资公司和常州常信集团公司国有资本的基础上组建的国有独资公

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

常投集团直属于常州市人民政府，由常州市人民政府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公司。 常州投资集团按照政府

引导、市场机制、企业运作的原则，围绕综合性产业投资和国有资本运作开展各项业务，从事化工生产经营，土

地开发与运营，参与国有企业的重组，同时在资本运作等方面拓展业务空间。 目前，常投集团已发展成为一个

以实业为基础，以资本经营为手段，集实业、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集团。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苏公

Ｃ

【

２０１０

】

Ａ２６１

号），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常投集团资产

总计

１

，

３６１

，

６７９．７５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８４７

，

４１５．８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１２

，

０００．５２

万元，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９

，

８９６．７４

万元。

（二）担保人财务情况

１

、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与指标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

末

负债合计

５１０

，

０５２．１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５１

，

６２７．６４

资产总计

１

，

３６１

，

６７９．７５

资产负债率

３７．４６％

营业收入

９６

，

６０６．９５

利润总额

１２

，

０００．５２

净利润

１０

，

００８．９４

２

、担保人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合并资产负债表（见附表二）

３

、担保人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合并利润表（见附表三）

４

、担保人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合并现金流量表（见附表四）

５

、担保人

２０１０

上半年未经审计资产负债表（见附表五）

６

、担保人

２０１０

上半年未经审计利润表（见附表六）

７

、担保人

２０１０

上半年未经审计现金流量表（见附表七）

（三）《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１

、被担保的债券种类、数额：被担保的债券为

３

年期企业债券，发行面额总计为人民币伍亿零捌佰万元。

２

、债券的到期日：担保函项下的债券到期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债券发行人应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清偿全部债

券本金和利息。

３

、保证的方式：《担保函》确定担保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４

、保证责任的承担：在本担保函项下债券到期时，如发行人不能全部兑付债券本息，担保人应主动承担担

保责任，将兑付资金划入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或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 债券持有人可分别或联合要求担保人承

担保证责任。 主承销商有义务代理债券持有人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责任。

５

、保证范围：担保人保证的范围包括债券本金及利息，以及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

应支付的费用。

６

、保证的期间：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债券存续期及债券到期之日起二年。 债券持有人在此期间

内未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担保人免除保证责任。

７

、债券的转让或出质：债券认购人或持有人依法将债权转让或出质给第三人的，担保人在《担保函》第五

条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二、偿债计划及保障措施

（一）偿债计划的财务安排

针对发行人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债券自身的特征、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特点，各发行人将建立一个多层

次、互为补充的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二）具体偿债保障措施

１

、发行人未来现金流入稳定增长，可偿还债券本息

根据目前的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预期联合发行人未来现金流收入稳定增长，可偿还本期债券本息。

联合发行人各自所在的新材料行业、新能源行业、建筑检测与评估领域、工业节能和建筑节能领域、化学制剂

行业、不饱和聚酯树脂行业和医疗行业均呈现出向上的发展趋势，联合发行人所在行业前景良好，未来经营状

况和发展趋势较好。

２

、发债项目预期收入稳定，可保障按时偿还本期债券本息

本次联合发行人的发债募集资金用途项目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且各项目都具有良好的

盈利能力和投资回收能力，为偿还债券本息提供良好的保证。

３

、政府支持

根据

２０１０

年常州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第八号文：“为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

放大效应，推动企业积极利用新的融资渠道，会议决定对本次参与发债企业，由政府根据市振兴五大产业相关

扶持政策给予其发债期内每年一定的贴息支持，相关辖市、区财政间比例配套支持。 ”

４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本期债券由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强大的资金实力将为该部分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保证。

５

、商业银行流动性支持

为保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发行人出现流动资金不足时，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将根据

发行人的申请，按照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规定进行评审，评审合格后，对其提供信贷支持，以满足发行

人流动资金需求。

第十五条 风险与对策

一、风险

（一）与本期债券相关的风险

１

、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债券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市

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品种，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变化将带来投资者投资本期债

券收益水平的不确定性。

２

、偿付风险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多个领域的项目，各项目虽然收益前景看好，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如果政

策、法规或行业、市场等不可控因素对发行人的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或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疏漏或差错影

响项目进度和质量，发行人可能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进而影响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期足额偿

付。

３

、流动性风险

由于具体的交易流通的审批事宜需要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发行人目前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一

定能够按照预期在相关的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流通， 亦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会在债券二级市场有活跃的交易，从

而可能导致投资者在债券转让和临时性变现时出现困难。

（二）与行业相关的风险

１

、经济周期的风险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于多个行业。 多数行业收益水平都受经济周期影响，如果未来经济增长放慢甚至

出现衰退，各发行人可能经营效益下降、现金流入减少，从而影响本期债券按期足额偿付。

２

、行业政策和经营环境变动的风险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各行业的逐步发展， 本期债券所涉及的产业政策将不断调整和完善，不

排除国家法规、物价政策、技术进步等因素的不利变化可能会对发行人未来经营及盈利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３

、技术风险

本期债券涉及的多个行业均在不断发展，生产技术更新迅速，市场竞争加剧。 各发行人如不能主动适应行

业技术进步的要求，将面临客户流失和产品市场份额萎缩的风险。 同时，人才储备、技术开发、生产设备更新等

投资需求也将加大各发行人的资本支出规模和资金压力。

（三）与发行人相关的风险

１

、经营管理风险

经营决策水平、财务管理能力、资本运作能力、投资风险控制能力是公司盈利情况的重要影响因素。 作为

本期债券发行人的各中小企业可能在上述方面有所欠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运营和发展。

２

、集合发债的风险

发行人为

１０

家中小企业，各企业的生产经营及管理水平不尽相同，如果任何一家企业出现问题，将对债券

的按时足额还本付息产生一定影响。

（四）与本期债券定向转让选择权相关的风险

１

、信用风险

在本期债券存续过程中，可能由于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经营不善，导致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无力受

让本期债券。

２

、流动性风险

投资人选择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定向转让给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时，可能存在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无法及时筹措到足够资金承接该部分定向转让债券的风险。

３

、操作风险

在本期债券定向转让的实施过程中，可能由于相关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投资者无法及时完成定向转

让。

二、对策

（一）与本期债券相关的风险对策

１

、利率风险的对策

本期债券的利率水平已考虑了对利率风险的补偿。 此外，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一个月内，发行人将向有关

主管部门提出交易流通申请，经批准后安排本期债券在合法的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流通。 如获得批准，本期债券

流动性的增加将在一定程度上给投资者提供规避利率风险的便利。

２

、偿付风险的对策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所投资的项目均已获得了相应部门的核准或备案。 经过对项目投资回报的综合考察评

定，影响项目预期收益的潜在因素已得到充分考虑。 目前各发行人营运正常，财务状况良好，预期现金流量稳

定。 联合发行人还将加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监控，提高公司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确保募集资金投入项

目的正常运作。 此外，本期债券由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使得本期

债券担保实力突出，进一步增强了债券本息兑付的可靠性。

３

、流动性风险的对策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一个月内，发行人将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交易流通申请，经批准后安排本期债券在

合法的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流通，为投资者拓宽债券交易的渠道。 另外，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企业债券流通和

交易的条件也会随之改善，未来的流动性风险将会有所降低。

（二）与行业相关的风险对策

１

、经济周期风险的对策

发行人将一方面加强资产管理，强化风险控制，提高运营效率，另一方面提高生产技术，增强核心竞争力，

从而抵御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对其经营业绩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本期债券募集

资金投向涉及多个行业，能有效减少单一行业由于经济周期性变动对债券发行人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造成的

负面影响。

２

、行业政策和经营环境变动风险的对策

各发行人将密切关注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变化，加强对信息的收集和研究，及时制定应对措施，并增强对

政策制订和行业变动的预见性，适时调整经营策略和方针。 此外，通过加强企业管理和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降低行业政策和经营环境变动对各公司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３

、技术风险的对策

发行人将依托自身在各所属行业内多年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进一步完善研发机构和研发体制，合理

甄别行业未来发展方向，规范科技项目投入的管理，合理选择能切实提高盈利能力的研发项目，有效的抵御上

述技术风险。

（三）与发行人相关的风险对策

１

、经营管理风险的对策

各发行人将不断改革和优化公司的管理制度，建立起适应各公司业务特点的组织构架和管理模式，并进

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业务流程，全面提高公司的综合实力，进一步加强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保

证公司的健康发展。

２

、集合发债风险的对策

作为常州市乃至江苏省第一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常州市政府对本期债券给予了高度重视。 在债券存续

期内，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履行牵头人职责，密切关注发行人的经营情况，督促各发债主体按时足额还

本付息，进而提高本期债券的抗风险能力。

（四）与本期债券定向转让选择权相关的风险对策

１

、信用风险的对策

常投集团资本实力雄厚，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常投集团资产总计

１

，

３６１

，

６７９．７５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不

含少数股东权益）

８４７

，

４１５．８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１２

，

０００．５２

万元，净利润（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９

，

８９６．７４

万元。 常投集团运作规范，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盈利水平逐年提高。

２

、流动性风险的对策

常投集团资金实力较强，完全有能力针对定向转让提早进行足额头寸安排。 同时，常投集团在银行系统充

足的授信额度进一步保证了定向转让实施的头寸安排。

３

、操作风险的对策

根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颁布的《含选择权债券业务操作细则》，常投集团将严格执行操作规

程，把操作风险降到最低。

第十六条 信用评级

一、信用评级报告的内容概要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ＡＡ＋

，发行人及债券担保人的长期主体信用级别

见下表：

债券发行人 长期主体信用级别

１

常州天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Ａ

２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Ａ

３

江苏河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Ａ－

４

常州华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Ａ－

５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

ＢＢＢ

６

常州华科树脂有限公司

ＢＢＢ

７

常州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

ＢＢＢ－

８

常州佳讯光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ＢＢＢ－

９

江苏朗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ＢＢ＋

１０

常州市新东方电缆有限公司

ＢＢＢ

债券担保人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ＡＡ＋

二、基本观点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认为：

（一）常州经济发展迅速，产业基础良好，区域内中小企业具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二）常州财政实力强，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较大；

（三）本期债券发行人行业分布相关度不高，整体信用水平较高；

（四）常投集团为本期债券提供的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可有效提升本期债券的信用等

级。

三、关注

本期债券发行人均为中小企业，经营情况受外部经济环境及国家政策的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弱。

四、跟踪评级安排

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以及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证券跟踪评级制度》，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初

次评级结束后，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被评对象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 届时，本期债券发行人及担保方需向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提供最新的财

务报告及相关资料，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依据其信用状况的变化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自本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当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以及被评对象的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时，本期债券发行人应及时告知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并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 鹏元资信评估有

限公司亦将持续关注与本期债券发行人及担保方有关的信息，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 鹏元

牵头人

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行人

常州天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河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常州华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华科树脂有限公司

常州永泰丰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佳讯光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朗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新东方电缆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二〇一一年三月

主承销商

（下转A22版）


